附件二：
学员能力要求及系统申报流程
一、具体要求
施工员、质量员、材料员、资料员各类人员能力要求如下:
（一）通信、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施工员能力要求：
1、具有初级以上职称或者同等专业水平，具有3年以上从事信息通信工程建设的工作经历；
2、近3年内参与过3项以上（含3项）信息通信建设工程项目；
3、具备施工组织策划的能力。能够参与施工组织管理策划，参与制定管理制度；
4、具备施工技术管理的能力。能负责施工作业班组的技术交底，能参与图纸会审、技术核定；
5、具备施工进度成本控制的能力。能参与制定并调整施工进度计划、施工资源需求计划，编制施工作业计划，能负责施工现场组织协调工作，合理调配生产资源，负责施工现场的动态管理，能参与现场成本控制及成本核算；
6、具备质量安全环境管理的能力。能负责施工作业的质量、环境与职业健康安全过程控制，参与工程的质量验收，能参与质量、环境与职业健康安全的预控，能参与质量、环境与职业健康安全问题的调查，提出整改措施并监督落实；  
7、具备施工信息资料管理的能力。能负责编写施工日志、施工记录等相关施工资料，能负责汇总、整理和移交施工资料。
（二）通信、电子与智能化工程质量员能力要求：
1、具有初级以上职称或者同等专业水平，具有2年以上从事信息通信工程建设的工作经历；
2、近2年内参与过2项以上（含2项）信息通信建设工程项目；
3、具备准备质量计划的能力。能参与施工质量策划，能参与质量管理制度制定；
4、具备材料质量控制的能力。能负责核查进场材料、设备的质量保证资料，监督进场材料的抽样复验，能负责监督、跟踪施工试验，能负责计量器具的符合性审查，能参与材料、设备采购；
5、具备工序质量控制的能力。能负责工序质量检查和关键工序、特殊工序的旁站检查，参与交接检验、技术复核，能参与施工图会审和施工方案审查，能参与制定工序质量控制措施，能参与隐蔽工程的质量验收、评定；
6、具备处置质量问题的能力。能负责监督质量缺陷的处理，能参与制定质量通病预防和纠正措施，能参与质量事故的调查、分析和处理；
7、具备管理质量资料的能力。能负责质量检查的记录，编制质量资料，能负责汇总、整理、移交质量资料。
（三）通信、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材料员能力要求：
1、具有初级以上职称或者同等专业水平，具有2年以上从事信息通信工程建设的工作经历；
2、近2年内参与过2项以上（含2项）信息通信建设工程项目；
3、具备材料管理的能力。能参与编制材料、设备配置计划，能参与建立材料、设备管理制度；
4、具备材料采购验收的能力，能负责收集材料、设备的价格信息，参与供应单位的评价、选择，能负责材料、设备的选购，能负责进场材料、设备的验收和抽样复检，能参与采购合同的管理；
5、具备材料使用存储的能力。能负责材料、设备进场后的接收、发放、储存管理，能负责监督、检查材料、设备的合理使用，能参与回收和处置剩余及不合格材料、设备；
6、具备材料统计核算的能力。能负责建立材料、设备管理台账，能负责材料、设备的盘点、统计，能参与材料、设备的成本核算；
7、具备材料资料管理的能力。	能负责材料、设备资料的编制，能负责汇总、整理、移交材料、设备资料。
（四）通信、电子与智能化工程资料员能力要求：
1、具有初级以上职称或者同等专业水平，具有2年以上从事信息通信工程建设的工作经历；
2、近2年内参与过2项以上（含2项）信息通信建设工程项目；
3、具备资料管理的能力。能参与制定施工资料管理计划，能参与建立施工资料管理规章制度；
4、具备资料收集整理的能力。能负责建立施工资料台帐，进行施工资料交底，能负责施工资料的收集、审查及整理；
5、具备资料使用保管的能力。	能负责施工资料的往来传递、追溯及借阅管理，能负责提供管理数据、信息资料；
6、具备资料归档移交的能力。能负责施工资料的立卷、归档，能负责施工资料的封存和安全保密工作，能负责施工资料的验收与移交；
7、具备资料信息系统管理的能力。能负责施工资料管理系统的运用、服务和管理，能参与建立施工资料管理系统。
二、网上报名考核、登记
企业须在培训、考核实施前 7个工作日完成施工员、质量员、材料员、资料员网上报名，报名需登录信息通信建设服务能力管理系统(http://www.tzr.org.cn/) ，上传以下信息:
1.填写申请人基本信息;
2.填写申请人业绩信息 (近 2 年内参与过 2 项以上 (含 2项) 信息通信建设工程项目) :
3.上传申请人一寸非红底免冠证件彩色照片、职称证书学历证书和身份证原件扫描件:
4.上传申请人的社会保险证明文件原件扫描件:
5.如涉及人员变更问题，请于考试前两周完成变更事宜:注:上传件必须是原件扫描件，扫描件上各种信息要清晰显现: 身份证要求上传反、正面做成一张图片上传，身份证要在有效期内:上传所有附件必须与申请人姓名一致，如不一致说明原因。
注: 表内信息与上传附件的相关信息必须一致。
本省培训负责人对企业上传的人员信息进行审核,经审核符合规定条件的人员方可参加施工员、质量员、材料员、资料员培训、考核。
注: 考核施工员、质量员、材料员、资料员人员应具备的同等专业水平及相关专业的说明。
一、同等专业水平
未取得职称的人员，可按照下列条件，提供国家认可学历或学位证书复印件(经核对原件) ，审查合格后，可视同达到同等专业水平相应职称:
1.初级职称: 中专毕业 7 年; 大专毕业 3 年;本科毕业 1年;硕士以上学位毕业。
2.中级职称: 大专毕业 7 年; 本科毕业 5 年，硕士学位或双学位 3 年; 博士学位毕业。具有教学、研究系列职称的人员从事工程建设时,讲师、助理研究员可等同于工程系列的中级职称。
二、相近专业
1.通信工程类相近专业: 通信工程、有线通信、无线通信电话交换、移动通信、卫星通信、数据通信、光纤通信、计算机通信、计算机、电子信息、软件、电子工程、信息工程、网络工程、自动化、信号、数据及多媒体、计算机应用、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等专业。
2.经济管理类相近专业: 管理、金融、国际贸易、经济统计、审计、会计等专业。
3.工民建相近专业: 结构、土木等相关专业。
4.若职称证上无专业，以学历证书专业为准。
5.职称证书与学历证书专业不一致，其中证书之一达到相关专业要求的可予认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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